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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函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26號5樓
承辦人：施侑伶、王顥學
聯絡方式：02-2388-9118分機735、731
傳真：02-2388-9119
電子信箱：zhishan1995@gmail.com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善字第11500000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活動簡章、海報 (1150000025_1150000025_ATTACH1.pdf、

1150000025_1150000025_ATTACH2.jpg、1150000025_1150000025_ATTACH3.pdf)

主旨：檢送本會辦理2026年「陪伴的力量」短影音競賽活動簡章

乙份，敬請 貴校協助轉知，並鼓勵師生踴躍參與，敬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會（https://www.zhi-shan.org/）長期從事亞洲四地兒

少發展工作，為響應《兒童權利公約》（CRC）禁止歧視原

則，自2023年起推動「校園族群友善」倡議，並自2025年

辦理短影音競賽。2026年以「從陪伴到培力，看見改變發

生」為主題，邀請全國學生共同參與，展現青少年世代推

動友善行動的能量。

二、旨揭徵件活動簡章，摘述重點如下：

(一)參賽資格：全國公私立國中、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在學生

（含具學籍之個人自學生及自學團體）皆可參加，參賽

人數不限。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5年06月12日前至活動網站

（https://contest.zhi-shan.org）填寫報名資料。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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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徵件日期：至115年07月03日止，參賽影片須上傳

Youtube且設定不公開（知道連結者可觀看），並將影片

連結上傳至指定繳件頁面。

(四)競賽流程：徵件報名→初選→公布入圍名單（預計115年

7月中旬）→決選→公布獲獎名單（預計115年7月底）→

頒獎典禮（訂於115年8月22日於臺北記憶倉庫舉行，務

必出席）

三、另有關徵件細則、評選方式及獎勵辦法等事項，詳見活動

簡章。

四、若有任何疑問請逕洽至善基金會公共溝通部施小姐，電

話：02-2388-9118分機735或王小姐，電話：02-2388-9118

分機731，信箱：zhishan30@zhi-shan.org。

正本：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臺北
市立中正國民中學、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臺北市立
介壽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木柵
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北政國民
中學、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臺北
市立明湖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臺北市立
金華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臺北市立三民
國民中學、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重慶國民
中學、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桃源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臺北
市立實踐國民中學、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臺北市立
興福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雙園
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麗山國民
中學、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
學、臺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五股國
民中學、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新北
市立汐止國民中學、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新北市立育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
崇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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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積穗國民
中學、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多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泰山國民中學、新北
市立淡水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深坑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欽賢國民中學、新北市立
新埔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溪崑
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新北市立萬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義學國民
中學、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新北
市立三芝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
二重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烏來
國民中小學、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新北市立石
門實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坪林實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基
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基隆市立正濱國民中學、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基隆市
立百福國民中學、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基隆市立信
義國民中學、基隆市立南榮國民中學、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基隆市立碇內國
民中學、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桃園
市立瑞原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桃園市立
龍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觀音
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會稽國民
中學、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桃園
市立八德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竹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
大崙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溪
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山腳國民中學、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中壢國民
中學、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石門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桃園
市立竹圍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桃園市立
東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凌雲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迴龍
國民中小學、桃園市立楊光國民中小學、有得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有得國民中小
學、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內湖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新竹
市立南華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新竹市立
富禮國民中學、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康橋學校財團
法人新竹市康橋國民中小學、新竹縣立中正國民中學、新竹縣立東興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成功國民中學、新竹縣立自強國民中學、新竹縣立寶山國民中學、新竹
縣立關西國民中學、新竹縣立橫山國民中學、新竹縣立鳳岡國民中學、新竹縣立
精華國民中學、新竹縣立照門國民中學、新竹縣立新豐國民中學、新竹縣立新湖
國民中學、新竹縣立新埔國民中學、新竹縣立華山國民中學、新竹縣立富光國民
中學、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新竹縣立員東國民中學、新竹縣立忠孝國民中
學、新竹縣立芎林國民中學、新竹縣立竹東國民中學、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尖石國民中學、新竹縣立石光國民中學、新竹縣立北埔國民中學、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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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立仁愛國民中學、新竹縣立五峰國民中學、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財團法人
新竹縣私立康乃薾國民中小學、苗栗縣立大西國民中學、苗栗縣立鶴岡國民中
學、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苗栗縣立頭份國民中學、苗栗縣立維真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獅潭國民中學、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苗栗縣立造橋國民中學、苗栗
縣立通霄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啟新國民中學、苗栗縣立烏眉國民中學、苗栗縣立
苗栗國民中學、苗栗縣立致民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南湖
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南和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南庄國民中學、苗栗縣立明仁國民
中學、苗栗縣立西湖國民中學、苗栗縣立竹南國民中學、苗栗縣立文英國民中
學、苗栗縣立文林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公館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大湖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大倫國民中學、苗栗縣立三灣國民中學、苗栗縣立泰安國民中小學、苗
栗縣立新港國民中小學、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臺中市立和平國民中
學、臺中市立清海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梧棲國民中學、臺中市立烏日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臺中
市立東勢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東華國民中學、臺中市立爽文國民中學、臺中市立
沙鹿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后里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光德
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光正國民中學、臺中市立石岡國民
中學、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
學、臺中市立神圳國民中學、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臺中市立霧峰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臺中市立豐原國民中學、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臺中
市立大業國民中學、臺中市立龍井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潭秀國民中學、臺中市立
潭子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新光國民中學、臺中市立順天
國民中學、臺中市立鹿寮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臺中市立三光國民
中學、臺中市立大德國民中學、臺中市立中山國民中學、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
學、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四育國民中學、臺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臺中
市立至善國民中學、臺中市立育英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臺中市立
東峰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臺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外埔
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北勢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太平國民
中學、臺中市立公明國民中學、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崇德國民中
學、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大華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安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臺中
市立黎明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漢口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善水國民中小學、臺中市
立梨山國民中小學、臺中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臺中市立四張犁國民中學、麗喆
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彰泰國
民中學、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彰化縣立福興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
學、彰化縣立彰德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彰化縣立萬興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溪陽國民中學、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彰化
縣立鹿鳴國民中學、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埤頭國民中學、彰化縣立
草湖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埔鹽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彰化縣立二水
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大城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彰化縣立永靖國民
中學、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彰化縣立伸港國民中學、彰化縣立秀水國民中
學、彰化縣立和群國民中學、彰化縣立明倫國民中學、彰化縣立社頭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芳苑國民中學、彰化縣立花壇國民中學、彰化縣立芬園國民中學、彰化
縣立埔心國民中學、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彰化縣立原斗國民中小學、彰化
縣民權華德福實驗國民中小學、雲林縣立口湖國民中學、雲林縣立東仁國民中
學、雲林縣立元長國民中學、雲林縣立褒忠國民中學、雲林縣立臺西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莿桐國民中學、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雲林縣立崙背國民中學、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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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立崇德國民中學、雲林縣立馬光國民中學、雲林縣立飛沙國民中學、雲林縣立
建國國民中學、雲林縣立虎尾國民中學、雲林縣立東勢國民中學、雲林縣立二崙
國民中學、雲林縣立土庫國民中學、雲林縣立大埤國民中學、雲林縣立斗六國民
中學、雲林縣立水林國民中學、雲林縣立北港國民中學、雲林縣立四湖國民中
學、雲林縣立石榴國民中學、雲林縣立西螺國民中學、雲林縣立東和國民中學、
雲林縣立東明國民中學、雲林縣立林內國民中學、雲林縣私立東南國民中學、雲
林縣私立淵明國民中學、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小學、雲林縣立樟湖生態國民中小
學、福智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福智實驗國民中學、嘉義縣立大林國民中學、嘉義
縣立東榮國民中學、嘉義縣立嘉新國民中學、嘉義縣立過溝國民中學、嘉義縣立
義竹國民中學、嘉義縣立溪口國民中學、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嘉義縣立鹿草
國民中學、嘉義縣立梅山國民中學、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嘉義縣立昇平國民
中學、嘉義縣立忠和國民中學、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
學、嘉義縣立民和國民中學、嘉義縣立布袋國民中學、嘉義縣立水上國民中學、
嘉義縣立六嘉國民中學、嘉義縣立中埔國民中學、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嘉義
縣立大埔國民中小學、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嘉
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嘉義市
立南興國民中學、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南投縣立社
寮國民中學、南投縣立營北國民中學、南投縣立鳳鳴國民中學、南投縣立瑞峰國
民中學、南投縣立瑞竹國民中學、南投縣立集集國民中學、南投縣立鹿谷國民中
學、南投縣立魚池國民中學、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南投縣立國姓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草屯國民中學、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南投
縣立南投國民中學、南投縣立信義國民中學、南投縣立三光國民中學、南投縣立
明潭國民中學、南投縣立延和國民中學、南投縣立宏仁國民中學、南投縣立竹山
國民中學、南投縣立名間國民中學、南投縣立同富國民中學、南投縣立民和國民
中學、南投縣立北梅國民中學、南投縣立北山國民中學、南投縣立水里國民中
學、南投縣立日新國民中學、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中寮國民中學、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南投縣私立均頭國民中學、臺
南市立善化國民中學、臺南市立竹橋國民中學、臺南市立西港國民中學、臺南市
立佳里國民中學、臺南市立佳興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臺南市立東
山國民中學、臺南市立東原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南化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南新國
民中學、臺南市立後壁國民中學、臺南市立柳營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將軍國民中
學、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臺南市立菁寮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新化國民中學、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臺南
市立楠西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學甲國民中學、臺南市立龍崎國民中學、臺南市立
歸仁國民中學、臺南市立關廟國民中學、臺南市立鹽水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大橋
國民中學、臺南市立海佃國民中學、臺南市立鹽行國民中學、臺南市立白河國民
中學、臺南市立大成國民中學、臺南市立文賢國民中學、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
學、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安南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安順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延平國民中學、臺南
市立金城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臺南市立
崇明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臺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臺南市立下營
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大內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山上國民中學、臺南市立仁德國民
中學、臺南市立六甲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太子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北門國民中
學、臺南市立左鎮國民中學、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臺南市立玉井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安定國民中學、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臺南市立仁德文賢國民中
學、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高雄市立前峰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圓富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湖內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鳥松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蚵寮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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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梓官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茂林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茄萣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美濃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南隆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溪埔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青年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阿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岡山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杉林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甲仙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永安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內門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龍肚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文府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翔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田寮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桃源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中崙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寶來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彌陀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三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燕巢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橋頭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潮寮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山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光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立德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中庄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五福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義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七賢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楠梓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樹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社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一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鹽埕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興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林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旗津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鼎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瑞豐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高雄市立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屏東縣立中正
國民中學、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屏東縣立麟洛國民中學、屏東縣立鶴聲國民
中學、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瑪家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滿州國民中
學、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獅子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新埤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屏東
縣立高樹國民中學、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屏東縣立
恆春國民中學、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公正
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牡丹國民
中學、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屏東縣立佳冬國民中
學、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長治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泰武國民中學、屏東
縣私立南榮國民中學、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國民小學、宜蘭縣立大同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凱旋國民中學、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宜蘭
縣立礁溪國民中學、宜蘭縣立頭城國民中學、宜蘭縣立興中國民中學、宜蘭縣立
順安國民中學、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宜蘭縣立國華國民中學、宜蘭縣立員山
國民中學、宜蘭縣立南安國民中學、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宜蘭縣立宜蘭國民
中學、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宜蘭縣立吳沙國民中學、宜蘭縣立利澤國民中
學、宜蘭縣立冬山國民中學、宜蘭縣立文化國民中學、宜蘭縣立五結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三星國民中學、宜蘭縣立人文國民中小學、宜蘭縣立內城國民中小學、
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富源國民中學、花蓮縣立豐濱國民中學、花蓮
縣立鳳林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壽豐國民中學、花蓮縣立萬榮國民中學、花蓮縣立
瑞穗國民中學、花蓮縣立新城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富里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國風
國民中學、花蓮縣立美崙國民中學、花蓮縣立三民國民中學、花蓮縣立東里國民
中學、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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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光復國民中學、花蓮縣立玉東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平和國民中學、花蓮縣立化仁國民中學、臺東
縣立海端國民中學、臺東縣立寶桑國民中學、臺東縣立關山國民中學、臺東縣立
豐田國民中學、臺東縣立賓茂國民中學、臺東縣立綠島國民中學、臺東縣立瑞源
國民中學、臺東縣立新港國民中學、臺東縣立新生國民中學、臺東縣立鹿野國民
中學、臺東縣立都蘭國民中學、臺東縣立大王國民中學、臺東縣立泰源國民中
學、臺東縣立桃源國民中學、臺東縣立長濱國民中學、臺東縣立初鹿國民中學、
臺東縣立知本國民中學、臺東縣立東海國民中學、臺東縣立卑南國民中學、臺東
縣立池上國民中學、臺東縣立大武國民中學、澎湖縣立七美國民中學、澎湖縣立
中正國民中學、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澎湖縣立白沙國民中學、澎湖縣立吉貝
國民中學、澎湖縣立西嶼國民中學、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澎湖縣立將澳國民
中學、澎湖縣立望安國民中學、澎湖縣立湖西國民中學、澎湖縣立澎南國民中
學、澎湖縣立鳥嶼國民中學、臺北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
學、臺北市私立中山國民小學、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
小學、臺北市私立新民國民小學、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臺北市湖田實驗國
民小學、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泉源實驗
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臺北市松
山區民族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
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
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
區光復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臺
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
小學、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
東新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臺北
市南港區修德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
學、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西門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西
園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臺北市
萬華區新和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萬大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
學、臺北市萬華區龍山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三
玉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小學、臺北市
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平等國民小
學、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芝
山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臺北市
士林區富安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葫蘆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
學、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雙溪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蘭
雅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臺北市
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民小
學、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蓬
萊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雙蓮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臺北市
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
學、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建
安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臺北市
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
學、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五
常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臺北市
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懷生國民小
學、臺北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臺北市中正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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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國民小學、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民小學、臺北市中正區螢橋國民小學、臺北市
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文湖國民小
學、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東
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康寧國民小學、臺北市
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
學、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力
行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臺北市
文山區志清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
學、臺北市文山區武功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景
興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溪口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萬芳國民小學、臺北市
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實踐國民小
學、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興
德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大屯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臺北市
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
學、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明德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桃
源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湖山國民小學、臺北市
北投區逸仙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
學、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金門縣立
金城國民中學、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金門縣立烈嶼國民中學、金門縣立金寧
國民中小學、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連江縣立中正
國民中小學、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

副本：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董事長 紀雅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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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陪伴的力量」短影音競賽活動簡章 

壹、 活動緣起 

為響應《兒童權利公約》（CRC）的禁止歧視原則，至善基金會自 2023年起推動「族

群友善」倡議，從校園出發引導師生自我覺察，減少因文化、族群差異產生的歧

視，並於 2025年透過「校園友善風雲錄」短影音競賽，與青少年世代展開影像對

話。 

今年，至善將視野從校園擴展至日常生活中的友善實踐，以「從陪伴到培力，看

見改變發生」為主題，鼓勵學生透過影像呈現陪伴如何累積為互助力量，並轉化

為對個人、群體或社會的正向影響，展現青少年世代推動友善行動的能量。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協會 

參、 參賽內容 

一、作品主題：從陪伴到培力，看見改變發生 

二、作品內容： 

• 影片須由參賽者自行拍攝，，錄錄實實或改自自日常生活的友善行動，呈現

陪伴如何累積為互相支持的力量，並帶來對個人、群體或社會的正向影響。 

• 作品內容須包含：看見需要或差異、實際陪伴行動，以及產生的改變或結

果。 

三、作品規格： 

• 影片長度不得超過 90秒。 

• 影片規格：解析度至少 720 x 1280像素（含），長寬比為橫式 16：9，須

符合 YouTube 影片格式（如：MP4、MOV、WMV、AVI、WebM等）。 

• 影片內容不限，但須符合「電影片分級處理辦法」普通級及中文字幕。 

• 參賽作品需上傳至 YouTube，設定瀏覽權限為「不公開」（知道連結者可

觀看），並於 115年 07月 03日前將連結上傳至報名頁面。 

※影片連結及原始檔案需保留至本競賽活動公告得獎時止。 

肆、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請至活動網站（https://contest.zhi-shan.org）填寫報名資料 

https://contest.zhi-shan.org/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06月 12日止 

二、繳件日期：115 年 07月 03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三、參賽資格：全國公私立國中、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在學生（包含具學籍之個人 

自學生及自學團體）皆可參加，參賽人數不限。主要聯絡人請以學 

生為主，若為 2人以上參賽，須擇定一名成員為主要聯絡人。 

四、活動洽詢：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公共溝通部 

施侑伶 小姐 (02)2388-9118 #735 

王顥學 小姐 (02)2388-9118 #731 

信箱：zhishan30@zhi-shan.org 

伍、 評選方式 

一、競賽流程：徵件報名→初選→公布入圍名單（7月中旬）→決選、人氣票選→

公布獲獎名單（7月底）、人氣獎名單（8月中旬）→頒獎典禮（訂於 8月 22日

於臺北錄憶倉庫舉行，務必出席） 

二、初選：所有參賽作品將由主辦單位進行資格審查與初步評分，確認作品符合報

名規範及主題要求。 

三、通過初選的入圍作品將同時進入： 

1. 決選：由評審依參賽組別分別評選獲獎作品，組別為國中組、高中（職）

組及大學（專）組，評分依據如下。 

評審評分項目 佔比 說明 

主題切合 40% 評估內容與主題的契合度及敘事流暢性 

創意表現 30% 創新構思與故事架構 

情感傳達 20% 展現故事情緒與觀眾共鳴效果 

技術品質 10% 攝影、剪輯及音效整合的整體表現 

2. 人氣票選：網路票選期間為 115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14 日，國中組、高

中(職)組、大學(專)組各取票數最高者，分別獲頒「網路人氣獎」，共計

三個獎項。 

四、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收件情形隨時調整評審作業方式。 



 
 

 
 

陸、 獎勵辦法 

一、依年齡分為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學(專)組，各組別將分別獲頒以下獎項： 

組別/獎項 年度大賞 創意表現獎 評審推薦獎 網路人氣獎 教師指導獎 

國中組 

30,000 20,000 10,000 5,000 2,000 高中(職)組 

大學(專)組 

備註：本競賽各獎項（除教師指導獎外），均另頒發獎狀乙式 

二、得獎團隊須依所得稅法辦理扣繳，若獎項價值達新台幣 1,000元（含）者，須

提供身分證影本並列入個人所得申報；若獎項價值達新台幣 20,000 元（含）

者，主辦單位將依法預先扣繳 10% 稅金。 

三、若得獎者非中華民國國境內設籍者（即依法於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未達 183天之本國人含大陸人士及外國人），不論獎項價值，皆需預先扣繳

20% 機會中獎稅金。 

四、本競賽獎金由參賽團隊之代表領取，並由團隊自行分配，主辦單位不干涉分配

事宜。 

五、獲獎者若未滿 18 歲，須取得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方可完成報名及領

獎，並於繳件頁面提供附簽名或蓋印的同意文件。上傳資料須確保內容實實正

確，主辦單位將依此資料辦理後續作業。 

六、頒獎典禮將於 115 年 08 月 22 日(六）在臺北錄憶倉庫（100 臺北市中正區忠

孝西路一段 265 號）舉行，得獎者/團隊須親自到場領獎；若不克出席，須填

寫委託書，並由受委託人代為領獎。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聯繫主辦單位。 

柒、 注意事項 

一、請以學生作為主要聯絡人，並提供其姓名、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以便主辦單

位後續聯繫。本競賽採電子郵件驗證，請務必提供正確且可使用的信箱。 

二、參賽者需詳閱活動相關規範，並視認同本辦法一切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

單位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訂之，若參賽作品或所提報之資料不符規定，則不列

入徵選。 



 
 

 
 

三、參賽作品應具原創性，不得抄襲、模仿、含推銷內容、一稿多投或剽竊他人之

作品，不得仿冒或侵犯他人著作權與肖像權，所有影像及配樂須為原創作品或

其他合法取得授權之影音，或選用「創用 CC」授權音樂。若有涉及相關法律

責任，悉由參賽團隊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四、所有參賽作品不得使用 AI生成、繪圖或第三方素材（如：Pexels、Pixabay、

Shutterstock等）。如經查發現違規，作品將不列入徵選，但參賽者可於期限

內重新繳交符合規範的作品。 

五、參賽者需遵守主辦單位所規定之徵選辦法及評審團所決議之各項評審公告、

規則及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六、主辦單位為推廣活動及宣傳使用，有重製、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改作、自輯、散布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七、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得於頒獎典禮現場進行拍照、錄音、錄影或以其他方式作

成紀錄，並得為必要之自輯。前述所生之著作以主辦單位為著作人。 

八、主辦單位保留終止、修改、取消本活動以及相關內容修改變更、解釋之權利；

如有未盡事宜或任何疑義，皆以官方網站正式公告為準。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知悉並同意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或被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稱「未成年參賽者」，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出生，身分證

字號_______________），參加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舉辦之 2026 年

「陪伴的力量」短影音競賽。 

本人已詳閱本活動相關規定，並同意未成年參賽者依規定參與本競賽及相

關作業；且確認本人具備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身分，有權代為簽署相

關文件。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名）：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註：本同意書無需提供正本，可掃描或拍照後上傳（Word、PDF、JPG、PNG 等格式）。 

簽名可為親筆簽名掃描/拍照，或經線上簽署之電子簽名，均視為有效。  

未滿 18歲需檢附 



 
 

 
 

領獎委託書 
 

委託人                             （本人親自簽名）參與財團法人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2026年「陪伴的力量」短影音競賽獲獎，因故無法於

頒獎當日前往領取獎項，茲委託                       代為出席領獎。 

 

註：1.委託人及受託人簽章欄位請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 

    2.若有未經合法授權或資料有冒偽情事致他人或機關受有損害，受託人應自負一 

      切民刑事責任。 

  

  

  

委託人（得獎者）姓名： 

委託人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託人姓名： 

受託人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如無法出席，須填委託

書由他人代領。 





 
 

 
 

2026年「陪伴的力量」短影音競賽活動簡章 

壹、 活動緣起 

為響應《兒童權利公約》（CRC）的禁止歧視原則，至善基金會自 2023年起推動「族

群友善」倡議，從校園出發引導師生自我覺察，減少因文化、族群差異產生的歧

視，並於 2025年透過「校園友善風雲錄」短影音競賽，與青少年世代展開影像對

話。 

今年，至善將視野從校園擴展至日常生活中的友善實踐，以「從陪伴到培力，看

見改變發生」為主題，鼓勵學生透過影像呈現陪伴如何累積為互助力量，並轉化

為對個人、群體或社會的正向影響，展現青少年世代推動友善行動的能量。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協會、共享視覺創意有限公司 

參、 參賽內容 

一、作品主題：從陪伴到培力，看見改變發生 

二、作品內容： 

• 影片須由參賽者自行拍攝，，錄錄實實或改自自日常生活的友善行動，呈現

陪伴如何累積為互相支持的力量，並帶來對個人、群體或社會的正向影響。 

• 作品內容須包含：看見需要或差異、實際陪伴行動，以及產生的改變或結

果。 

三、作品規格： 

• 影片長度不得超過 90秒。 

• 影片規格：解析度至少 720 x 1280像素（含），長寬比為橫式 16：9，須

符合 YouTube 影片格式（如：MP4、MOV、WMV、AVI、WebM等）。 

• 影片內容不限，但須符合「電影片分級處理辦法」普通級及中文字幕。 

• 參賽作品需上傳至 YouTube，設定瀏覽權限為「不公開」（知道連結者可

觀看），並於 115年 07月 03日前將連結上傳至報名頁面。 

※影片連結及原始檔案需保留至本競賽活動公告得獎時止。 

肆、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請至活動網站（https://contest.zhi-shan.org）填寫報名資料 

https://contest.zhi-shan.org/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06月 12日止 

二、繳件日期：115 年 07月 03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三、參賽資格：全國公私立國中、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在學生（包含具學籍之個人 

自學生及自學團體）皆可參加，參賽人數不限。主要聯絡人請以學 

生為主，若為 2人以上參賽，須擇定一名成員為主要聯絡人。 

四、活動洽詢：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公共溝通部 

施侑伶 小姐 (02)2388-9118 #735 

王顥學 小姐 (02)2388-9118 #731 

信箱：zhishan30@zhi-shan.org 

伍、 評選方式 

一、競賽流程：徵件報名→初選→公布入圍名單（7月中旬）→決選、人氣票選→

公布獲獎名單（7月底）、人氣獎名單（8月中旬）→頒獎典禮（訂於 8月 22日

於臺北錄憶倉庫舉行，務必出席） 

二、初選：所有參賽作品將由主辦單位進行資格審查與初步評分，確認作品符合報

名規範及主題要求。 

三、通過初選的入圍作品將同時進入： 

1. 決選：由評審依參賽組別分別評選獲獎作品，組別為國中組、高中（職）

組及大學（專）組，評分依據如下。 

評審評分項目 佔比 說明 

主題切合 40% 評估內容與主題的契合度及敘事流暢性 

創意表現 30% 創新構思與故事架構 

情感傳達 20% 展現故事情緒與觀眾共鳴效果 

技術品質 10% 攝影、剪輯及音效整合的整體表現 

2. 人氣票選：網路票選期間為 115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14 日，國中組、高

中(職)組、大學(專)組各取票數最高者，分別獲頒「網路人氣獎」，共計

三個獎項。 

四、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收件情形隨時調整評審作業方式。 



 
 

 
 

陸、 獎勵辦法 

一、依年齡分為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學(專)組，各組別將分別獲頒以下獎項： 

組別/獎項 年度大賞 創意表現獎 評審推薦獎 網路人氣獎 教師指導獎 

國中組 

30,000 20,000 10,000 5,000 2,000 高中(職)組 

大學(專)組 

備註：本競賽各獎項（除教師指導獎外），均另頒發獎狀乙式 

二、得獎團隊須依所得稅法辦理扣繳，若獎項價值達新台幣 1,000元（含）者，須

提供身分證影本並列入個人所得申報；若獎項價值達新台幣 20,000 元（含）

者，主辦單位將依法預先扣繳 10% 稅金。 

三、若得獎者非中華民國國境內設籍者（即依法於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未達 183天之本國人含大陸人士及外國人），不論獎項價值，皆需預先扣繳

20% 機會中獎稅金。 

四、本競賽獎金由參賽團隊之代表領取，並由團隊自行分配，主辦單位不干涉分配

事宜。 

五、獲獎者若未滿 18 歲，須取得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方可完成報名及領

獎，並於繳件頁面提供附簽名或蓋印的同意文件。上傳資料須確保內容實實正

確，主辦單位將依此資料辦理後續作業。 

六、頒獎典禮將於 115 年 08 月 22 日(六）在臺北錄憶倉庫（100 臺北市中正區忠

孝西路一段 265 號）舉行，得獎者/團隊須親自到場領獎；若不克出席，須填

寫委託書，並由受委託人代為領獎。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聯繫主辦單位。 

柒、 注意事項 

一、請以學生作為主要聯絡人，並提供其姓名、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以便主辦單

位後續聯繫。本競賽採電子郵件驗證，請務必提供正確且可使用的信箱。 

二、參賽者需詳閱活動相關規範，並視認同本辦法一切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

單位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訂之，若參賽作品或所提報之資料不符規定，則不列

入徵選。 



 
 

 
 

三、參賽作品應具原創性，不得抄襲、模仿、含推銷內容、一稿多投或剽竊他人之

作品，不得仿冒或侵犯他人著作權與肖像權，所有影像及配樂須為原創作品或

其他合法取得授權之影音，或選用「創用 CC」授權音樂。若有涉及相關法律

責任，悉由參賽團隊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四、所有參賽作品不得使用 AI生成、繪圖或第三方素材（如：Pexels、Pixabay、

Shutterstock等）。如經查發現違規，作品將不列入徵選，但參賽者可於期限

內重新繳交符合規範的作品。 

五、參賽者需遵守主辦單位所規定之徵選辦法及評審團所決議之各項評審公告、

規則及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六、主辦單位為推廣活動及宣傳使用，有重製、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改作、自輯、散布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七、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得於頒獎典禮現場進行拍照、錄音、錄影或以其他方式作

成紀錄，並得為必要之自輯。前述所生之著作以主辦單位為著作人。 

八、主辦單位保留終止、修改、取消本活動以及相關內容修改變更、解釋之權利；

如有未盡事宜或任何疑義，皆以官方網站正式公告為準。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知悉並同意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或被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稱「未成年參賽者」，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出生，身分證

字號_______________），參加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舉辦之 2026 年

「陪伴的力量」短影音競賽。 

本人已詳閱本活動相關規定，並同意未成年參賽者依規定參與本競賽及相

關作業；且確認本人具備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身分，有權代為簽署相

關文件。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名）：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註：本同意書無需提供正本，可掃描或拍照後上傳（Word、PDF、JPG、PNG 等格式）。 

簽名可為親筆簽名掃描/拍照，或經線上簽署之電子簽名，均視為有效。  

未滿 18歲需檢附 



 
 

 
 

領獎委託書 
 

委託人                             （本人親自簽名）參與財團法人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2026年「陪伴的力量」短影音競賽獲獎，因故無法於

頒獎當日前往領取獎項，茲委託                       代為出席領獎。 

 

註：1.委託人及受託人簽章欄位請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 

    2.若有未經合法授權或資料有冒偽情事致他人或機關受有損害，受託人應自負一 

      切民刑事責任。 

  

  

  

委託人（得獎者）姓名： 

委託人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託人姓名： 

受託人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如無法出席，須填委託

書由他人代領。 


